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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推进政治建设和业务建设融合发展，加快推动

“四大检察”“十大业务”全面协调充分发展，持续强化政

治自觉、法治自觉、检察自觉，更加注重系统观念、法治

思维、强基导向，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把“检察官担

当”作为品牌特色持续打造，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，突出

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，培塑新时代检察职业担当精神，树

立“有灵魂、有本领、有担当、有温度”的新时代检察官

形象，不断激活检察队伍的“一池春水”。

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在全市检察机关中率先制定

《关于激励检察官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实施意见》，鼓励

检察官在司法体制改革中，敢于办大案，善于办好案，勇

于承担社会责任，勇于自我加压。为充分发挥优秀案（事）

例的示范引领作用，深入推进检察官以评促建、以案释

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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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，更好地推进“检察官担当”品牌创建工作，自 2018

年以来，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已开展了三届检察官新

时代新担当新作为优秀案（事）例评审展示活动，挖掘了

一批在办案履职过程中勇挑重担、敢于发声、善于负重前

行的典型代表人物和优秀担当案（事）例。

案例是丈量检察履职的坚实足迹，是彰显检察工作新

理念的有力载体，是引领检察机关公正司法的指南针。为

进一步加强对优秀案（事）例的总结和推广，上海市虹口

区人民检察院将入围第三届检察官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优

秀案例评审展示活动的典型案（事）例进行修改完善，并

集结成册。这些典型案（事）例聚焦公益诉讼、航运金融、

“一老一少”双子星座（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司法保护）、认

罪认罚案件“三方确认，一方见证”机制、多元化司法救

助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、服务保障优化营商环境等重点领

域，同时也涵盖了为上海市基层社会治理提供“样板”经

验的规模性租赁专项治理案（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行政检

察典型案例）、上海市首例以虚假诉讼为手段骗取车牌拍

卖款系列案件等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典型案件，充分体

现了全院检察官忠于职守、敢于碰硬、勇于负责、善于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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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的担当精神。

优秀案（事）例的出版，既是对过去一年检察官在司

法办案、检察改革及各项重点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肯

定，也勉励着全院检察干警立足岗位、忠诚履职，以“求

极致”的标准，以舍我其谁的勇气，客观公正地办理每一

起案件，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的法治产品、检察产品。

千帆竞发浪潮涌，百舸争流正逢时，全院干警将继续为重

塑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传奇辉煌不懈奋斗，为加快上

海建设“五个中心”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际大

都市，不断作出应有贡献。

�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、检察长
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2021 年 3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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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某某、庞某甲等人诈骗案
——检察官利剑出鞘，恶势力分崩瓦解

◆ 关键词

“套路贷”、恶势力团伙、“三个效果”

◆ 要旨

检察机关在办理“套路贷”、涉黑涉恶团伙案件中，

应积极发挥引导侦查、自行补侦的作用，将个案炼成“片

案”，加强对团伙主犯、积极参与者的指控，并灵活运用

刑事政策，达到严惩“套路贷”恶势力团伙的目的，实

现“三个效果”的有机统一。

◆ 基本案情

从2009年起，郑某某以开设房地产中介公司为幌子，

招募庞某甲、庞某乙等多人从事民间借贷业务，其间郑

某某以行规为名与小额借款人签订大额、翻倍借条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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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抵押借款人房产、制作公证文书等保障收款方式，不

断垒高借款人债务。后在借款人无力还款后，由庞某甲、

庞某乙等人伙同手下成员使用软暴力滋扰借款人，打着

民事纠纷的旗帜进行诉讼执行、上门闹事、强逼清房、

取财抵押、代友还债，实现获取借款人财物的目的。经

查，郑某某指使庞某甲、庞某乙等人通过上述方式先后

骗得 6 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 166 万余元。

◆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

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公安分局（以下简称虹口公安分

局）在接报被害人陈某某被骗案后于 2018 年 3 月 26 日

立案侦查。虹口公安分局第一次向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

察院（以下简称虹口区检察院）报捕郑某某时因证据不

足未予批捕。后虹口公安分局在虹口区检察院的引导侦

查下，进一步对郑某某进行查证，另发现多名被害人与

本案有关，其中郑某某的作案手法与陈某某被诈骗案作

案手法一致，经进一步侦查确认，除郑某某外，另有庞

某甲、庞某乙、钟某某、侯某某等人有重大作案嫌疑。

2019 年 8 月 22 日，虹口公安分局抓获上述人员，其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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仅侯某某对涉案事实予以供认，其余人员均拒不供述。

虹口公安分局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向虹口区检察院移送

审查起诉。虹口区检察院在审查逮捕、审查起诉阶段均

向虹口公安分局多次提出补充侦查意见，并通过自行补

充侦查夯实案件证据基础，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向上海

市虹口区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虹口法院）提起公诉。其

间，虹口区检察院在审查批捕过程中，对涉案人员朱某

某制发追捕函；在审查起诉过程中，对涉案人员韩某某

等人制发追诉函。现朱某某、韩某某均已到案并被判决。

2020 年 9 月 18 日经虹口法院判决，被告人郑某某、庞

某乙、庞某甲等 6 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至 14 年不

等刑期。一审宣判后郑某某、庞某甲等人上诉，二审裁

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◆ 典型意义

郑某某、庞某甲等人“套路贷”恶势力犯罪团伙案，

由于具有严密的组织性、外观的合法性、犯罪手法的专

业性及讨债方式的软暴力性等特征，致使本案在办理过

程中存在线索发现之难、侦查取证之难。面对如此困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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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论在事实及证据方面，还是在社会及制度层面，虹口

区检察院在案件办理过程中都进行了多维度的考量。

从第一次报捕 1 件 1 名犯罪嫌疑人、涉及 1 起案件

事实，到最终判决 2 件 7 名被告人、涉及 6 起案件事实，

虹口区检察院在此期间经过多起事实的并案、串案，逐

步深挖作案人员、被骗事实线索，形成有力指控被告人

的完整证据链，在案件办理过程中逐步瓦解郑某某等人

的攻防一体防线，并实现了政治效果、法律效果、社会

效果的有机统一，对“套路贷”涉恶团伙的案件侦破、

成功起诉起到了参考的指引作用。

一、通过串并联案件，引导案件侦查破案

本案系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较早立案的案件，虹口

公安分局立案后，对于“套路贷”诈骗的案件侦查、证

据标准未能仔细研判、准确把握，第一次报捕时仅以被

害人陈某某被骗案一节事实提请虹口区检察院批捕郑某

某。在办理该案过程中，存在客观证据缺失、同案犯未

到案指认、被害人陈述反复等情况，遂对虹口公安分局

的补侦方向提出建议。后在多次与虹口公安分局商议侦

查方向和取证要点的过程中，通过查找较早的报案记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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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现郑某某等人采用类似手段骗取多名当事人财物的线

索，遂将多起涉郑某某团伙人员的案件并案处理。同时

结合案件事实，不断排摸其他涉案人员，最终收网抓获

了郑某某等 7 名团伙案件成员（其中朱某某、韩某某系

经虹口区检察院向虹口公安分局制发追捕、追诉函后，

由虹口公安分局抓获到案）。

二、通过自行补充侦查，夯实案件指控事实

一方面，作出逮捕决定后，承办检察官结合前期介

入时发现的证据薄弱环节、瑕疵环节，向虹口公安分局

制发了 6 点 26 条明确的补侦方向和证据内容，并在侦查

过程中数次引导虹口公安分局对被害人因时间长、证据

缺失等造成的不合理陈述进行核实，同时注重犯罪嫌疑

人的辩解，督促虹口公安分局补充案件证据，明确犯罪

事实和金额，避免就案办案，囫囵吞枣。另一方面，案

件审查起诉后，对于虹口公安分局尚未补充的证据，承

办检察官积极开展自行补侦，分别对 6 名被害人及证人

制作笔录，引导被害人及其家属主动保护自身权益，提

供案发的相关材料；在复核关键证人时，在面对部分因

故不配合办案的证人时，承办检察官数次通过释法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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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解其心中疑虑，最终证人不仅积极配合作证，还主动

提供了涉案的存折簿、诉讼文书等关键证据，从而加强

了对犯罪嫌疑人的指控。

三、灵活适用刑事政策，瓦解对象攻守防线

首先，案件移送起诉后，承办检察官发现，郑某某

在开设多家公司后均邀请本案其他涉案人员担任股东、

负责人等职务，并在案发后取保候审期间存在联系证人

串供的情况。在案件办理过程中郑某某与同案犯达成了

同盟，部分同案犯在证据面前仍拒绝指认郑某某等人诈

骗的事实，甚至意图撇清案件与郑某某的关系。针对此

种情况，承办检察官对涉案的事实进行逐节梳理，并与

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就案件证据、事实进行沟通。

其次，承办检察官将从犯钟某某作为切入口，多次

根据案件性质、情节向其阐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，对

犯罪嫌疑人开展认罪认罚教育转化工作，对积极参与的

团伙成员与不固定参与的人员从量刑、政策落实等方面

区别对待，对于不信任检察机关的当事人通过辩护律师

及值班律师转达政策及制度落实，使攻守同盟化整为零，

逐一击破。最终使作为主犯的庞某乙幡然悔悟，主动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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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认罚，并积极指认主犯郑某某。在此过程中，承办检

察官运用量刑建议从宽幅度激励退赃退赔。

最后，虹口区检察院在起诉时考虑到上述人员的认

罪态度，落实政策与制度，分别给予了从轻、减轻处罚

的量刑建议。

四、有效应对庭审突袭，全面保障当事人权益

案件承办检察官根据案件侦查、起诉、庭审等阶段

的审查及自行补充侦查情况，一方面，充分考虑案件事

实及各名被告人所起的作用，综合运用案件证据，在庭

审前不断完善庭审预案，通过分组出示证据、挖掘不合

理辩解与客观证据的矛盾点，在 5 次开庭过程中结合不

同的庭审情况，逐庭加强对被告人的指控。另一方面，

在庭审期间，承办检察官重点分析被告人提出的辩解，

对于辩护人当庭提出的新的无罪、罪轻线索，积极引导

虹口公安分局进行补侦，做好证据收集、固证，对被告

人提出的合理辩解予以印证、采信，对不合理辩解作出

补侦后予以排除，充分保障案件当事人的诉讼权益。

五、积极跟踪后续进展，多项举措实现三个效果

在案件后续处理过程中，承办检察官多次跟踪虹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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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分局对郑某某资产的核实，积极为被害人挽回损失，

并配合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、杨浦分局对郑某某涉案

的其他新立案件进行侦查取证。另外，虹口区检察院积

极推动社会治理，对涉嫌为“套路贷”犯罪团伙提供帮

助的公证人员批准逮捕，并向上海市金山区司法局及上

海市金山区公证处制发检察建议，且得到采纳建议的回

复函。此外，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等形式以案释法，增

强群众认知度与防范意识，多项举措有效地扩大了办案

效果。

◆ 相关规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六十六条

《关于本市办理“套路贷”刑事案件的工作意见》

◆ 办案札记

“套路贷”是近年来民间借贷领域出现的新类型有

组织性团伙犯罪，具有较为严密的组织化、集团化特

点，社会危害性极大。从一开始对于“套路贷”案件定

性的模糊认识，再逐渐通过法理分析准确把握“套路贷”

docsriver.com入驻商家聚力法律书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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